附件1

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
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及责任分工

按照《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开展贺兰山、罗山、六盘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工作的通知》（宁水资发〔2021〕2号）要求，为全面落实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关停工作，成立沙坡头区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马立明    区委常委、副区长
副组长：张  斌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海涛    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成  员：马小辉    区发改局局长
宋  扬    区工信和商务局局长
白  龙    区司法局局长
赵爱东    区财政局局长
房国元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张红涛    区水务局局长
赵  峰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赵浩海    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李  波    香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立在区水务局，张红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统筹负责指导和监督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具体关停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按时向中卫市、自治区上报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地下水取水井关停工作有序推进。
2、 领导小组工作职责
（一）组长职责
全面负责沙坡头区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工作，主持领导小组会议，及时召集成员单位研究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2） 副组长职责
协助组长落实好各阶段任务，全面掌握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分析研究解决存在问题。
（三）成员单位职责
1.区发改局：配合区水务局完成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编制；负责香山地区已建、在建涉水农业、工业工程项目分类统计；负责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关停区域的替代水源建设工作、生态环境恢复立项审批。
2.区工信和商务局：配合区水务局完成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编制；负责提供香山区域使用地下水水源的工业企业名录信息，为排查各企业取水水源工作提供依据。
3.区司法局、区人民检察院、区公安分局：配合区水务局完成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编制；配合对阻碍专项小组工作人员关停地下水取水井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负责为地下水取水井关停工作提供法治保障。
4.区财政局：配合区水务局完成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编制；根据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负责落实地下水取水井关停相关经费保障。
5.区自然资源局：配合区水务局完成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编制；负责统计建立香山地区确权土地信息台账，明确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面积、分布区域等信息。
6.区水务局：制定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和地下水取水井关停名录；负责开展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关停区域的替代水源建设工作；负责督促、汇总地下水取水井关停工作进展。
7.区农业农村局：配合区水务局完成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编制；负责统计香山区域现有作物种植结构、种植面积、分布区域信息；配合香山乡人民政府统计香山区域养殖业、农业合作社等地下水取水井名录信息；负责制定自备井关停区域农作物产业调整规划。
8.区生态环境分局：配合区水务局完成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编制；负责指导推进地下水取水井关停后的生态环境恢复工作。
9.香山乡人民政府：配合区水务局完成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编制；负责统计建立香山区域工业企业、养殖业、农业地下水取水井信息台账；实地排查确定香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关停名录，建立销号台账；负责推进地下水取水井的关停协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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